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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榕政办〔2020〕22号

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
关于推进钢铁产业转型升级措施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（公

司），市属各高等院校，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：

《关于推进钢铁产业转型升级措施》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0年 2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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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关于推进钢铁产业转型升级措施

为推动我市钢铁产业转型升级、绿色发展，特制定以下措施：

一、进一步完善钢铁产业规划和配套环评

加快推进福州市钢铁产业布局规划和环罗源湾规划环评的

编制，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确保地区环境质量不降低的前提下，

统筹解决重点钢铁企业发展所需的项目用地，加快已批钢铁产能

置换项目开工建设。

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生态环境局，

长乐区政府、罗源县政府

二、加快健全基础设施配套

加快钢铁产业专用码头、物流园、原料厂等配套设施建设，

优先保障基础设施用地。

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商务局、福州港口发展中心，长乐

区政府、罗源县政府

三、统筹解决环境容量和能耗指标

1.将全市的排污和能耗总量控制指标向已完成产能置换的

钢铁项目倾斜，优先从政府储备中出让相关排污指标，确保项目

建设顺利推进。

2.以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为导向，对标同行业国内先进水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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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一批符合清洁生产、绿色发展理念的样板工厂。

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工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，长乐区政

府、罗源县政府

四、加大智能化改造力度

支持企业实施智能化技术改造，对获批工信部智能制造样板

工厂（车间），将在省级切块资金中优先予以奖补。支持企业智

能化技改项目申请省、市技术改造基金，给予贷款贴息补助。对

企业实施智能化技术改造的设备和信息化建设投入，市财政给予

投资补助。

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

五、其他事项

以上扶持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2 年 12月 31

日，由市工信局负责具体解释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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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厅、市委各部门，福州警备区，各人民团体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监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福州市委员会。

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2月15日印发


